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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3月 15日

2021 年 1至 2月全州安全生产情况通报

2021年 1至 2月，全州发生各类事故 29起、死亡 22人、

受伤 19人。其中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起，死亡 5人，同比减少

2起、1人，分别下降 33.33%、16.67%，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

保持“零控制”，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一、事故情况

工矿商贸发生事故 3起、死亡 3人，同比增加 1起、1人，

分别上升 50%、50%（其中，非金属矿采选业发生事故 1起、死

亡 1人，同比增加 1起、1人，分别上升 100%、100%；建筑业

发生事故 2起、死亡 2人，同比持平。建筑业事故包含：道路建

设工程事故 1起、死亡 1人；建筑安装装饰工程 1起、死亡 1人）；

煤矿、化工、烟花爆竹等行业未接报事故。道路运输发生事故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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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、死亡 2人，同比减少 3起、2人，分别下降 75%、50%；铁

路运输、农业机械、水上交通、渔业船舶等行业未接报事故。

二、安全生产形势特点

一是部分行业领域事故集中易发。工矿商贸领域事故集中发

生在建筑施工和非煤矿山领域，事故呈现易发态势。二是武定县、

姚安县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、受伤人数同比上升。三是事故同比

“双下降”。全州生产安全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

减少 2 起、1人，分别下降 33.33%、16.67%。较大生产安全事故

保持“零控制”，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安全发展理念。认真

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、全州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春节后企业

复工复产检查验收工作要求，牢固树立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理

念，针对重大安全风险和薄弱环节，进一步压实责任，“抓早抓小、

防微杜渐”，认真分析研判安全风险，狠抓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，

做好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防控工作，扎扎实实抓好安全生产

工作各项措施落实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行业领域，强化事故防控工作。当前，要重

点对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工贸重点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，企业在复工复产前开展自检自查和验收许可

情况及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和隐患整改情况开展督促检查。要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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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煤矿、非煤矿山矿长带班下井制度，强化尾矿库安全包保责

任，完善工贸企业三级动态巡查、四级动态预警机制。突出铁路、

高速公路、隧道、水利等重点在建工程，严把深基坑、高支模、

起重吊装等高危环节安全关。加强道路交通整治，扎实开展“两

客一危一货”企业及车辆安全排查整治、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、

农村地区机动车及驾驶员排查整治、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

四个专项行动；严厉打击农村微型面包车、货车、农用车和拖拉

机非法载客，船舶超员、超载、非法载客等严重道路交通非法违

法行为。住建、公安交警、交通运输、消防、文化和旅游等部门

要按照“三个必须”的要求，在本行业开展全面排查和重点检查，

加强监督检查，强化责任倒逼，有效遏制事故易发的趋势局面。

（三）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全面开展安全

隐患大排查。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、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部

署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加强工作统筹，狠抓

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实，从严从实开展专项整治。对排查出的安

全隐患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健全完善问题清单、责任清单、

整改清单，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责任单

位和责任时限，确保安全风险可控和安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，确

保各类安全隐患精准处置到位，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、有效防范

较大事故、切实减少一般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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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工作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在落

实风险管控措施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、强化应急准备上下功夫，

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分类处置的原则，严格落实安全责任

和各项防范措施。要针对自然灾害特点，加强重要气象灾害预警

监测、信息会商研判，协调督促抓好灾害重点整治。

（五）要牢固树立“防大灾、救大灾、抢大险”思想。抓实自然

灾害应急管理，进一步加强对城乡居民用火、森林防火、地质灾

害、水利设施、水利工程、地震防范的风险排查、隐患监控和日

常监管，严防发生较大以上自然灾害。消防、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

森林防火、地震、地质灾害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要始终处于临战

状态，预置救援力量，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有力有序处置。

（六）加强应急值班值守。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各项规定，严格

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 24小时值班制度，确保信息畅

通；严格执行事故报告制度，及时上报安全生产事故信息，及时、

科学、有效处置事故情况。

主送：各县市党委、政府，州安委会成员单位，楚雄高新区。

抄送：省安委办，州委办，州人大办，州政府办，州政协办，州纪委州

监委办，州法院，州检察院，州纪委州监委派驻州司法局纪检组，各县市

安委办，楚雄高新区安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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